112年度花蓮縣身心障礙者
愛心計程車車隊補助計畫
XXX車行
111年X月X日
(1) 計畫目的
(請書寫車行成立的願景，稍微介紹未來展望)
(2) 辦理單位
（請書寫車行簡介、整體編制及管理制度簡介）
(3) 實施地點與時間
(應敘明實施起迄日期，實施對象以花蓮縣境內為限，正式實施時間起迄為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，可以增加預估前後作業時間如宣傳、核銷的時間，用流程圖或甘特圖等呈現)
(4) 服務對象
(服務對象為花蓮縣境內領有愛心乘車卡之身心障礙者，可以再寫服務內容、派車方式等的整體服務)
(5) 相關紀錄格式
（如何管控及產出派車紀錄表及相關統計表等）
(6) 人力配置
（含車行整體派遣的車輛、行政人力及本計畫可以執行的車輛、司機全部列出）
(7) 經費概算
（須符合計畫規定，清分手續費可自行預估使用者人次，費用為服務使用者自行負擔金額之1%，至多補助1萬5,840元。）
補助愛心計程車隊經費概算表範例
	補助項目
	總價
	說明

	刷卡機設備費
	10萬
	初次承作本案之車行(隊)使得申請

	宣導費
	3萬
	

	行政管理費
	12萬
	

	清分手續費
	1萬5,840
	服務使用者自負金額之1% 。

	刷卡機設備維護費
	1萬
	每年上限1萬元/台。

	 合計
	
	


(8) 預期效益
1.預期承接本計畫後，在計畫執行的時間內能夠提供多少服務量?
2.能夠達成怎樣的服務品質?
(9) 其他：有助於方案執行之資料，如駕駛人獎懲機制、陳情案處理措施、相關服務經歷等。

